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秩 抗 字 第 12號    02

        抗 　 告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被 移 送 人 　 羅 友 堂  04

        上 列 抗 告 人 因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， 不 服 本 院 士 林 簡 易 庭 於  05

        民 國 110 年 3 月 2 日 所 為 第 一 審 裁 定 （ 110 年 度 士 秩 字 第 22號 ，  06

        移 送 案 號 ：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士 林 分 局 北 市 警 士 分 刑 字 第 000000  07

        0000號 ） ， 提 起 抗 告 ， 本 院 管 轄 第 二 審 � 通 庭 裁 定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抗 告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原 裁 定 意 旨 略 以 ： 抗 告 人 即 被 移 送 人 羅 友 堂 （ 下 稱 抗 告 人 ）  12

            與 同 案 被 移 送 人 陳 長 城 （ 下 逕 稱 陳 長 城 ） 於 民 國 110 年 1 月  13

            16日 上 午 11時 許 ， 在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街 ○ ○ ○  號 前 ， 因 停 車  14

            糾 紛 經 陳 長 城 持 木 柄 與 抗 告 人 互 相 鬥 毆 ， 乃 認 抗 告 人 違 反 社  15

           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2 款 規 定 ， 裁 處 罰 鍰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16

            3,000 元 。  17

        二 、 抗 告 意 旨 略 以 ： 本 人 是 合 乎 交 通 法 規 停 車 ， 當 日 並 無 互 毆 之  18

            動 機 、 犯 意 ， 原 裁 定 認 定 我 有 互 毆 之 事 實 ， 顯 有 違 誤 ， 此 情  19

            更 有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110 年 度 偵 字 第 8266號 不 起 訴 處 分  20

            書 可 證 ， 爰 提 起 抗 告 請 求 撤 銷 原 裁 定 等 語 。  21

        三 、 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為 ，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者 ， 應 移  22

            送 檢 察 官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38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社 會 秩  23

            序 維 護 法 所 列 應 處 罰 之 行 為 ， 原 則 上 僅 限 於 輕 度 危 害 公 共 秩  24

            序 或 社 會 安 寧 之 行 為 ， 倘 形 式 上 雖 符 合 本 法 構 成 要 件 ， 惟 同  25

            時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， 由 於 刑 罰 之 懲 罰 作 用 較 強 ， 相 關 程 序  26

            亦 較 符 合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要 求 ， 警 察 機 關 即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依  27

            刑 事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， 必 待 該 行 為 經 刑 事 法 律 之 評 價 ， 可 排 除  28

            一 事 二 罰 之 疑 慮 ， 始 得 由 本 法 立 於 補 充 地 位 予 以 處 罰 ， 此 據  29

            行 政 罰 法 第 26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2 項 規 定 「 一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 30

           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 依 刑 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」  31

            、 「 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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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免 訴 、 不 受 理 、 不 付 審 理 、 不 付 保 護 處 分 、 免 刑 、 緩 刑 之 裁  01

            判 確 定 者 ， 得 依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之 」 等 語 ， 即 揭  02

            示 此 一 法 治 國 基 本 原 則 。 抗 告 人 及 陳 長 城 前 揭 時 地 所 涉 之 違  03

            序 行 為 ， 因 抗 告 人 及 陳 長 城 於 警 詢 中 表 示 互 不 提 告 ， 而 經 臺  04

           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士 林 分 局 以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移 送 本 院 裁  05

            處 ， 嗣 該 二 人 於 告 訴 期 間 內 互 相 以 涉 犯 傷 害 罪 嫌 等 提 出 告 訴  06

            ，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乃 於 偵 查 後 ， 於 110 年 5 月 11  07

            日 以 110 年 度 偵 字 第 8266號 案 件 對 抗 告 人 、 陳 長 城 為 不 起 訴  08

            處 分 確 定 ， 有 該 案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及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 09

            錄 表 在 卷 足 稽 （ 秩 抗 卷 第 15、 17至 19頁 ） ， 是 本 件 抗 告 人 前  10

            揭 涉 嫌 傷 害 行 為 業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參 酌 上 開 行 政 罰 法 第  11

            26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其 行 為 自 仍 得 依 社 會 秩 序  12

            維 護 法 審 究 ， 附 此 說 明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行 為 後 本 法 有 變 更 者 ， 適 用 裁 處 時 之 規 定 。 但 裁 處 前 之 規 定  14

           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者 ， 適 用 最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規 定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 15

            護 法 第 3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抗 告 人 行 為 後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  16

            條 於 110 年 1 月 20日 修 正 公 布 ， 於 同 年 月 22日 施 行 生 效 。 修  17

            正 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2 款 規 定 「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 18

            一 者 ， 處 三 日 以 下 拘 留 或 新 臺 幣 一 萬 八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二 、  19

            互 相 鬥 毆 者 」 ； 修 正 後 規 定 「 有 下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一 者 ， 處 新  20

            臺 幣 一 萬 八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二 、 互 相 鬥 毆 者 」 ， 刪 除 有 關 選  21

            科 3 日 以 下 拘 留 之 規 定 。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， 修 正 前 之 規 定 並 未  22

            較 有 利 於 抗 告 人 ， 本 案 自 應 適 用 修 正 後 之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 23

            87條 第 2 款 規 定 。  24

        五 、 經 查 ：  25

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同 案 被 移 送 人 陳 長 城 於 警 詢 中 指 稱 ： 對 方 （ 即 抗 告 人  26

            ） 將 車 輛 停 放 在 我 工 廠 門 口 前 3 個 月 ， 案 發 早 上 抗 告 人 來 現  27

            場 還 在 擦 拭 他 的 車 輛 ， 擦 拭 完 還 拍 照 ， 我 去 詢 問 抗 告 人 車 是  28

            不 是 你 的 ， 抗 告 人 還 不 理 我 ， 我 說 我 是 不 是 得 罪 你 ， 把 車 停  29

            在 我 前 面 3 個 月 ， 抗 告 人 說 你 沒 得 罪 我 ， 要 不 然 你 請 拖 吊 車  30

            來 拖 吊 ， 說 完 就 轉 身 離 去 ， 我 上 前 理 論 ， 說 你 車 也 移 一 下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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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這 樣 我 貨 物 進 出 很 麻 煩 ， 我 兒 子 陳 建 瑋 拉 抗 告 人 衣 服 請 他 過  01

            來 車 子 旁 邊 理 論 ， 我 當 時 拿 一 木 柄 ， 抗 告 人 就 一 腳 踹 過 來 ，  02

            有 稍 微 踹 到 我 肚 子 ， 我 馬 上 就 用 手 上 木 柄 打 抗 告 人 右 腳 小 腿  03

            肚 ， 持 續 爭 執 後 警 方 就 到 場 等 語 （ 原 審 卷 第 3 、 4 頁 ） ； 證  04

            人 徐 振 坤 於 警 詢 證 稱 ： 案 發 時 我 看 到 沙 發 店 長 陳 長 城 ， 因 其  05

            店 內 需 長 期 上 下 卸 貨 ， 而 向 車 主 （ 即 抗 告 人 ） 委 婉 告 知 能 否  06

            移 車 ， 惟 車 主 表 示 未 有 違 法 情 事 ， 並 說 你 去 報 警 阿 ， 就 離 開  07

            現 場 ， 後 來 店 家 兒 子 與 店 家 陳 長 城 欲 向 車 主 討 論 停 車 事 宜 ，  08

            我 看 到 車 主 用 左 腳 踹 店 家 陳 長 城 一 下 等 語 （ 原 審 卷 第 15、 16  09

            頁 ） ； 證 人 陳 建 瑋 於 警 詢 證 稱 ： 我 們 沙 發 工 廠 需 要 上 下 卸 貨  10

            ， 故 向 路 邊 車 輛 車 主 （ 即 抗 告 人 ） 詢 問 ， 可 否 將 車 移 開 ， 對  11

            方 表 示 你 們 叫 警 察 來 拖 ， 就 徒 步 離 開 ， 於 是 我 和 我 父 親 陳 長  12

            城 一 起 叫 住 對 方 ， 雙 方 互 有 拉 扯 ， 我 看 到 車 主 踹 我 爸 一 腳 等  13

            語 （ 原 審 卷 第 18、 19頁 ） ； 證 人 王 金 鳳 於 警 詢 證 稱 ： 那 時 我  14

            看 到 雙 方 在 爭 吵 羅 先 生 （ 即 抗 告 人 ） 就 跟 對 方 陳 先 生 （ 即 陳  15

            長 城 ） 說 ， 我 就 是 故 意 要 停 這 邊 ， 不 然 你 去 報 警 ， 後 來 陳 先  16

            生 的 兒 子 就 跟 羅 先 生 說 ， 不 然 我 們 去 前 面 說 不 要 打 擾 別 人 ，  17

            後 來 羅 先 生 就 用 腳 踢 陳 先 生 胸 部 、 下 半 身 ， 陳 先 生 從 旁 邊 鐵  18

            工 廠 隨 手 拿 木 棍 過 來 戳 羅 先 生 肚 子 部 位 等 語 （ 原 審 卷 第 21、  19

            22頁 ） 。 則 上 開 證 人 就 本 件 案 發 過 程 證 述 大 致 相 符 ， 且 均 證  20

            稱 抗 告 人 確 有 以 腳 踢 陳 長 城 之 情 事 ， 陳 長 城 則 自 承 有 於 抗 告  21

            人 腳 踹 過 來 時 拿 木 柄 打 抗 告 人 等 語 ， 況 且 證 人 徐 振 坤 、 王 金  22

            鳳 均 證 稱 與 陳 長 城 、 抗 告 人 不 熟 識 乙 情 明 確 （ 本 院 卷 第 15頁  23

            反 面 、 21頁 反 面 ） ， 就 本 件 應 無 利 害 關 係 ， 要 無 共 同 設 詞 誣  24

            陷 抗 告 人 之 理 ， 堪 認 本 件 陳 長 城 、 抗 告 人 確 有 互 相 鬥 毆 之 情  25

            事 ， 抗 告 人 辯 稱 無 互 毆 之 情 事 ， 即 難 採 憑 。  26

          � 抗 告 人 雖 辯 稱 ： 我 並 無 違 規 停 車 ， 當 無 互 毆 之 動 機 、 犯 意 等  27

            語 。 然 本 件 糾 紛 之 原 因 ， 係 因 為 抗 告 人 停 車 於 陳 長 城 店 面 之  28

            前 ， 造 成 陳 長 城 店 家 卸 貨 不 便 ， 而 與 陳 長 城 起 爭 執 ， 業 據 證  29

            人 陳 長 城 、 陳 建 瑋 、 徐 振 坤 、 王 金 鳳 證 述 如 前 ， 抗 告 人 復 否  30

            認 乃 違 規 停 車 ， 足 見 雙 方 確 因 停 車 問 題 引 起 糾 紛 ， 且 已 有 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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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體 衝 突 ， 自 有 互 毆 之 動 機 、 犯 意 ， 抗 告 人 辯 稱 無 互 相 鬥 毆 之  01

            犯 意 或 動 機 云 云 ， 自 難 憑 採 。  02

          � 至 抗 告 人 辯 稱 ： 本 案 業 經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110 年 度 偵 字  03

            第 8266號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可 證 其 確 無 互 毆 之 行 為 等 語 。 然 關 於  04

           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2 款 所 稱 互 相 鬥 毆 者 之 規 定 ， 其 意  05

            涵 與 刑 法 第 277 條 第 1 項 � 通 傷 害 罪 之 範 圍 並 無 重 疊 ， 即 該  06

            互 相 鬥 毆 之 意 涵 ， 應 指 刑 法 第 277 條 第 1 項 所 規 範 傷 害 人 之  07

            身 體 或 健 康 以 外 之 互 相 鬥 毆 行 為 而 言 。 復 按 因 � 通 傷 害 案 件  08

            ， 係 屬 告 訴 乃 論 之 罪 ， 如 不 願 提 出 告 訴 ， 或 雙 方 互 毆 未 至 傷  09

            害 ， 致 未 能 追 究 刑 責 者 ， 即 可 援 引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 10

            2 款 之 規 定 予 以 處 罰 （ 司 法 院 81年 3 月 18日 � 廳 刑 一 字 第 28  11

            1 號 函 、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暨 所 屬 法 院 95年 法 律 座 談 會 刑 事 類 提  12

            案 第 29號 研 討 結 果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案 陳 長 城 、 抗 告 人 及 陳 建 瑋  13

            因 前 述 時 地 肢 體 衝 突 案 件 ， 經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以  14

            110 年 度 偵 字 第 8266號 案 件 偵 辦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上 開 3 人 雖 均  15

            經 檢 察 官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然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認 抗 告 人 、 陳  16

            長 城 涉 嫌 傷 害 罪 罪 嫌 不 足 之 理 由 係 為 「 告 訴 人 羅 友 堂 、 陳 長  17

            城 均 未 檢 具 驗 傷 之 診 斷 證 明 書 或 受 傷 照 片 等 情 ， 業 據 其 等 自  18

            陳 在 卷 ， 是 難 認 告 訴 人 羅 友 堂 、 陳 長 城 有 因 他 造 之 行 為 受 有  19

            傷 害 ， 而 令 其 等 各 自 擔 負 傷 害 罪 責 」 ， 有 上 開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 20

            1 份 在 卷 可 佐 （ 秩 抗 卷 第 17至 19頁 ） ， 惟 本 件 抗 告 人 與 陳 長  21

            城 相 互 鬥 毆 ， 事 證 如 前 ， 縱 彼 此 互 毆 未 成 傷 ， 而 均 受 不 起 訴  22

            處 分 確 定 ， 惟 所 為 乃 在 公 共 場 所 ， 無 疑 已 對 公 序 與 社 會 安 寧  23

            造 成 相 當 危 害 ， 有 依 上 開 規 定 加 以 處 罰 之 必 要 ， 抗 告 人 所 執  24

            之 理 由 ， 顯 然 無 據 。  25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， 原 審 援 引 上 開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2 款 規 定 ， 對  26

            於 抗 告 人 互 相 鬥 毆 者 裁 處 罰 鍰 3,000 元 ， 經 核 認 事 用 法 並 無  27

            不 合 ， 裁 處 罰 鍰 金 額 亦 稱 妥 適 （ 至 原 審 漏 未 比 較 新 舊 法 ， 由  28

            本 院 逕 予 補 充 ） ， 抗 告 人 以 前 詞 否 認 違 序 行 為 ， 難 認 有 理 由  29

           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30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3 條 前 段 、 第 58條 、 第 92條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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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12 條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0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19    日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� 通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陳 明 偉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邰 婉 玲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葉 育 宏  05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6

        本 裁 定 不 得 抗 告 。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謝 涵 妮  0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19    日  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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